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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4/15
2025年4月13日~2026年4月12日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363.4391万股

0.32%
4,488.5154万元

11.92元/股~12.8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5年4月1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
（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3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
起不超过 12个月。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或用于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第二期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以及2025年4月17日披露的《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22.70元/股（含），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2025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
格上限的议案》，同意将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22.70元/股（含）调整为35.99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10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6年 1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3,634,3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2.89元/股，最低价为11.92元/股，支
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4,885,154.07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事项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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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结果
暨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16,853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16,853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2月5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相关业务规定，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已完成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一）2023年4月9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以及《关于核实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监
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二）2023年4月10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珠海冠宇电池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赵
焱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公开征
集投票权。

（三）2023年4月10日至2023年4月19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
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异议。2023年 4月 19日，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审核，并发表《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四）2023年4月24日，公司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等议案。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
行了自查，并于2023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珠海冠宇电池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五）2023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均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日的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六）2023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均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预留授予的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七）2024年5月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均审议

通过了《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归属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出具了核查
意见。

（八）2025年1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均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及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关于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
案》。公司监事会对归属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九）2025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均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归属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出具
了核查意见。

（十）2026年1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及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对前述事宜审议通过，对归属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姓名

技术（业务）骨干人员（16人）
合计

国籍 职务
已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48.9400
48.9400

本次归属数量
（万股）

11.6853
11.6853

本次归属数量占已获
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的比例
23.88%
23.88%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归属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三）归属人数：16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6年2月5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11.6853万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中不含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本总数
变动前

1,132,068,851
本次变动
116,853

变动后
1,132,185,704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由1,132,068,851股增加至1,132,185,704股，本次归属未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6年 1月 26日出具了《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验

资报告》（致同验字（2026）第351C000032号），对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
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16名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经审验，截至2026年1月22日止，公
司已收到16名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以货币资金缴纳（均为现金形式）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认
缴股款合计人民币 980,396.67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116,853.00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863,
543.67元。

2026年1月30日，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
续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司2025年1-9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86,873,

099.61元，基本每股收益为0.35元/股；本次归属后，以归属后总股本1,132,185,704股为基数计算，公
司基本每股收益将相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16,853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01%，对公司最近
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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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完成后

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转股价格：22.89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22.89元/股
● 因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

第二个归属期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1.685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小，经计算，前述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归属登记完成后，“冠宇转债”转股价格不变。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公司已于2026年1月30日完成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的归

属登记手续，以8.39元/股的价格向激励对象归属共11.6853万股，股份来源为定向增发的公司A股普
通股股票，本次股权激励归属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132,068,851股增加至1,132,185,704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在“冠宇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
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
配股以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公司将按上述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转股价格调整结果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的规定，具体的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

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根据上述规定，本次归属登记完成后，“冠宇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为P1=（P0+A×k）/（1+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格 22.89元/股，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 0.0103%，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
8.39元/股，P1为调整后转股价。因此，P1=（22.89+8.39×0.0103%）/（1+0.0103%）≈22.89（元/股）。

综上，鉴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小，经计算，“冠宇转债”的转股价格不作调整，转股价格仍为22.89元/股。

特此公告。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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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计划相关事项执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十家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海南

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控股”或“公司”）及子公司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祥鹏航空”）就欠付的合计约 174,284,960.95美元(折合 1,238,630,163.81元人民币)共益债与天
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达成清偿方案，以3.18元/股的价格转换为海航控股389,506,341股
股票，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90%。上述股票中的198,897,381股股票已于2025年12月31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 2026年1月30日，剩余190,608,960股股票已过户至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名下，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44%。

一、《重整计划》相关事项执行进展情况
经友好协商，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包括天津渤海三号租赁有限公司、天津渤海四

号租赁有限公司、广州南沙渤海一号租赁有限公司、广州南沙渤海三号租赁有限公司、广州南沙渤海
四号租赁有限公司、广州南沙渤海五号租赁有限公司、广州南沙渤海八号租赁有限公司、海口渤海四
号租赁有限公司、海口渤海五号租赁有限公司，合称“债权人”）同意将应收海航控股的 140,850,
155.34美元（按照转换汇率 1:7.2014计算，折合人民币 1,014,318,308.67元）及应收祥鹏航空 33,434,
805.61美元（按照固定汇率1:6.6774和1:6.7472计算，折合人民币224,311,855.14元）的飞机租赁款项
按3.18元人民币/股的价格转换成海航控股389,506,341股股票，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90%。公司及子
公司祥鹏航空与债权人达成的上述安排为执行《重整计划》的相关规定。上述股票中的198,897,381
股股票已于2025年12月3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具
体详见公司于 2026年 1月 6日披露的《关于重整计划相关事项执行进展的公告》（编号：临 2026-
001）。

2026年1月28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将剩余的190,608,960股海航控股
股票过户至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合称“过入方”）名下，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44%。具
体如下：

过出方全称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
产处置专用账户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
产处置专用账户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
产处置专用账户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
产处置专用账户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
产处置专用账户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
产处置专用账户

合计

过入方全称

广州南沙渤海四号租赁
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渤海八号租赁
有限公司

海口渤海四号租赁有限
公司

海口渤海五号租赁有限
公司

广州南沙渤海五号租赁
有限公司

天津渤海三号租赁有限
公司

证券类别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扣划数量（股）

38,490,488
18,533,341
29,965,886
85,988,118
9,264,764
8,366,363

190,608,960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0.09%
0.04%
0.07%
0.20%
0.02%
0.02%
0.44%

上述股票已于2026年1月3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手
续。

二、该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重整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

生不利影响。上述股票过入方将成为公司股东，作为海南海航二号信管服务有限公司控制主体，上
述股票过入方与其他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6.18%。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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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
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R 比例减少□
5.74%
6.18%
是□ 否R
是□ 否R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一）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R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广州南沙渤海四号租赁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渤海八号租赁有限公司

海口渤海四号租赁有限公司

海口渤海五号租赁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渤海五号租赁有限公司

天津渤海三号租赁有限公司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91440115MA59D8Y705
□ 不适用

R91440115MA59D9LP8W
□ 不适用

R91460100348071803C
□ 不适用

R91460100348071715X
□ 不适用

R91440115MA59D9LG49
□ 不适用

R91120116064031228P
□ 不适用

（三）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海口海航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幸运国旅包机有限公司

深圳南海慧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

安隆（天津）航空租赁有限公司

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91460000708866504F
□ 不适用

R91460100MA5T220GXR
□ 不适用

R914600006811716999
□ 不适用

R91440300349636247P
□ 不适用

R91460000798722853N
□ 不适用

R91120118MA8239RA8X
□ 不适用

R91120118668820009W
□ 不适用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扬子江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天津航空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大连长江广场有限公司

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北京方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海南海航自强洗衣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平鼎华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SOARING EAGLE INDUSTRIAL LIM⁃
ITED(B股)

天津渤海四号租赁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渤海三号租赁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渤海一号租赁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R9144030027929528XP
□ 不适用

R91110113756020300X
□ 不适用

R9112011632171950XB
□ 不适用

R91210200604869639H
□ 不适用

R911100001020543412
□ 不适用

R91110111MA00C3XA2C
□ 不适用

R91460100324030951X
□ 不适用

R91440300349636132H
□ 不适用

□ _____________
R不适用

R91120116064031199C
□ 不适用

R91440115MA59D9LA56
□ 不适用

R91440115347434457H
□ 不适用

前述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均为海南海航二号信管服务有限公司控制的主体，合计持
有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控股”或“公司”）股票数量超过海航控股总股本的
5%。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海航控股以389,506,341股海航控股股票（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9%）抵偿公司及子公司对天津渤

海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租赁”）下属子公司的飞机租赁款项，其中 198,897,381股股票于
2025年12月31日完成过户。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重整计划相关事项执行进展的公告》（编
号：临2026-001）。

公司于2026年2月2日收到海南海航二号信管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间接控股公司及其一
致行动人股权比例增加的告知函》。剩余的190,608,960股海航控股股票已于2026年1月30日过户
至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名下，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重整计划相关事项执行进
展的公告》（编号：临2026-009）。渤海租赁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海航控股股票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由5.74%增加至6.18%，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广州南沙渤海四
号租赁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渤海八
号租赁有限公司

海口渤海四号租
赁有限公司

海口渤海五号租
赁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渤海五
号租赁有限公司

天津渤海三号租
赁有限公司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海航集团有限公

司
海口海航商务服

务有限公司
海南幸运国旅包

机有限公司
深圳南海慧天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海航资本集团有

限公司
安隆（天津）航空

租赁有限公司
天津渤海租赁有

限公司
华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扬子江保险经纪

有限公司
天津航空金融服

务有限公司
大连长江广场有

限公司
海航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
北京方圆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
海南海航自强洗
衣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平鼎华源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SOARING EA⁃
GLE INDUSTRI⁃
AL LIMITED(B

股)
天津渤海四号租

赁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渤海三
号租赁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渤海一
号租赁有限公司

合计

变动前股数

32,047,831

22,000,000

6,000,000

-

-

-

593,941,394
517,671,098
662,000,000
100,000,000
362,000

164,793,648
23,527

3,334,573
7,155
11,952
91,226

4,855,506
84

36,838
231,000,000

2,236,248

56,214,128
24,320,005
58,315,417
2,479,262,

630

变 动 前 比
例（%）

0.07

0.05

0.01

-

-

-

1.37
1.20
1.53
0.23
0.00
0.38
0.00
0.01
0.00
0.00
0.00
0.01
0.00
0.00
0.53

0.01

0.13
0.06
0.13
5.74

变动后股数

70,538,319

40,533,341

35,965,886

85,988,118

9,264,764

8,366,363

593,941,394
517,671,098
662,000,000
100,000,000
362,000

164,793,648
23,527

3,334,573
7,155
11,952
91,226

4,855,506
84

36,838
231,000,000

2,236,248

56,214,128
24,320,005
58,315,417

2,669,871,590

变动后比例
（%）

0.16

0.09

0.08

0.20

0.02

0.02

1.37
1.20
1.53
0.23
0.00
0.38
0.00
0.01
0.00
0.00
0.00
0.01
0.00
0.00
0.53

0.01

0.13
0.06
0.13
6.18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其他：司法划转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其他：司法划转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其他：司法划转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其他：司法划转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其他：司法划转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其他：司法划转

/
/
/
/
/
/
/
/
/
/
/
/
/
/
/

/

/
/
/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6/1/30

2026/1/30

2026/1/30

2026/1/30

2026/1/30

2026/1/30

/
/
/
/
/
/
/
/
/
/
/
/
/
/
/

/

/
/
/
--

资金来源（仅增持填
写）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股东借款□

其他：__应收债权__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股东借款□

其他：__应收债权__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股东借款□

其他：__应收债权__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股东借款□

其他：__应收债权__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股东借款□

其他：__应收债权__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股东借款□

其他：__应收债权__

/
/
/
/
/
/
/
/
/
/
/
/
/
/
/

/

/
/

--
注：以上合计数若与各明细数之和存在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为执行前期公司及子公司与渤海租赁下属子公司之间签署的《以股抵债协

议》的约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4日披露的《关于重整计划执行的后续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25-052）。

（二）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600690 证券简称：海尔智家 公告编号：临2026-004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境外上市外资股（D股）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D股股份的进展情况：自2026年1月21日至2026年1月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D股股份

42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045%，购买的最高价为2.1025欧元/股、最低价为2.07欧元/股，
支付的金额（含手续费）为 884,105欧元，该等回购股份将全部注销。

一、回购D股股份的进展情况
2025年5月28日，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

D股类别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海尔智家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
董事会一般性授权以决定回购不超过公司已发行D股股份总数 30%股份的议案》。2026年 1月 21
日，公司发布《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境外上市外资股（D股）的提示性公告》，披露了拟开展回
购D股股份的相关安排。

自 2026年 1月 21日（本次回购起始日）至 2026年 1月 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D股股份 422,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045%，购买的最高价为2.1025欧元/股、最低价为2.07欧元/股，支付的
金额（含手续费）为884,105欧元，该等回购股份将全部注销。

二、股份变动情况
前述已回购D股股份暂未完成注销，公司将在该等股份注销后再行披露涉及的股份变动情况。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根据回购D股股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日

证券代码：600690 证券简称：海尔智家 公告编号：临2026-003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3/28，由董事会提议
2025年3月28日~2026年3月27日

100,000万元~20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47,575,700股

0.507%
1,201,376,953.24元

23.60元/股~27.5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27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A股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集中竞价的方式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回购部分公司A股股份，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40元/
股，拟回购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且不低于10亿元，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
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披露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A股社
会公众股份方案的公告》、于2025年4月2日披露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
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于2025年4月3日披露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回购部分A股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报告书》、于2025年4月8日披露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首次实施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的公告》、于2025年4月10日披露了《海尔智家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A股股份进展暨取得融资承诺函的公告》，后续也披露了回购进展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

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6年1月当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A股（下同）股份4,750,0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 0.051%，购买的最高价为 26.29元/股、最低价为 25.08元/股，支付的金额为 121,550,
057.00元（不含手续费等，下同）；本次回购实施起始日（2025年4月7日）至2026年1月底，公司已累
计回购股份 47,575,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507%，购买的最高价为 27.54元/股、最低价为
23.60元/股，支付的金额为1,201,376,953.24元。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日

证券代码：001317 证券简称：三羊马 公告编号：2026-010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 会议不涉及否决提案的情况。
2. 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年1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04）。
2. 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2月2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6年2月2日9:15—9:25；9:30—

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2月2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3. 会议召开方式：会议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 现场会议地点：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土主中路199号附1-80号公司会议室。
5. 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7. 会议召集、召开、议案审议程序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股东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9人，代表股份50,493,657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0115%。
（1）现场投票情况：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50,234,3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8.7085%。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7人，代表股份259,2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030%。
2. 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27人，代表股份 259,282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30%。
（1）现场投票情况：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7人，代表股份259,2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030%。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情况
公司董事出席会议，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四）见证律师出席情况
上海市汇业（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传琦，刘兴其出席并见证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475,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3%；反对 14,

7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2%；弃权3,2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41,2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520%；反对 14,7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938%；弃权 3,25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42%。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用途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0,476,1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3%；反对 14,

2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2%；弃权3,2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41,7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448%；反对 14,2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010%；弃权 3,25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42%。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会议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汇业（重庆）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刘传琦、刘兴其
（3）结论性意见：
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汇业（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证券代码：000012；200012 证券简称：南玻A；南玻B 公告编号：2026-003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回购股份事项概述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2月13日、2025年3月4日召开了

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
普通股（A股）、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根据相关规定编制并披露了回购报告
书，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3月25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
份的报告书》。

鉴于公司已经实施了2024年度权益分派，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价格上限由不
超过7.6元/股调整为不超过7.53元/股，预计调整后的回购数量为不低于4,444.3773万股且不超过7,
658.1887万股；回购B股股份的价格由不超过港币3.13元/股调整为不超过港币3.05港元/股，预计调
整后的回购数量为不低于 2,213.9398万股且不超过 3,853.2841万股。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已于
2025年7月23日生效，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金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金额为准。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

二、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6年1月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A股股份

52,838,338股，回购公司B股股份 28,223,296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6398%。回购A股股
份的最高成交价为5.04元/股（未超过本次回购方案限定的回购A股价格上限7.53元/股），最低成交
价为 4.54元/股，累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49,974,737.84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回购B股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 1.94港元/股（未超过本次回购方案限定的回购B股价格上限
3.05港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65港元/股，累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50,989,016.13港元（按照2026年1
月30日港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港元=0.89262元人民币换算，累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5,
513,815.5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
定的回购方案。

三、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
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600678 证券简称：四川金顶 编号：临2026—003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

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公司担保审批情况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金顶”或“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4日，2025

年5月23日召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
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自公司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即2025年5月23日-2026年5月22日）向业务相关方（包括但不
限于银行、金融机构及供应商等）申请授信或其他履约义务，合计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5,000
万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50,000万元，为资产负债
率高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15,000万元。相关事项详见公司临2025-029、033、
040、049、058、070、078、088号，临2026-001号公告。

二、公司2025年度担保进展情况披露
截至2026年1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对外提供担保进展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被担保方

四川顺采建筑材料
有限公司

四川顺采兴蜀钙业
有限公司

担保方

四川金顶

四川金顶

担保方对应的担
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被担保方与上市
公司的关联关系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融资机构/债权人

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
限公司 峨眉山市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
限公司 峨眉山市支行

担 保 协 议 债
权本金金额

1,000
500

担 保 本 金
余额

1,000
500

3
4
5
6

7

8
9
10
11

四川金铁阳物流有
限责任公司

四川金顶顺采矿业
有限公司

四川金顶顺采矿业
有限公司

四川金顶顺采矿业
有限公司

四川金顶（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四川金顶顺采矿业
有限公司

四川顺采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四川金顶顺采矿业
有限公司

洛阳金鼎建筑材料
有限公司

四川金顶

四川金顶

四川金顶

四川金顶

四川金顶顺
采矿业有限

公司

四川金顶

四川金顶

四川金顶

四川金顶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控股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中国银行都江堰大道支行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
峨眉山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
堰大道支行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分行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分行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分行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龙泉驿支行

厦门国贸创程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分行

1,000
350
1,000
2,800

5,000

1,000
1,000
4,000
2,000

1,000
350
1,000
2,800

5,000

1,000
1,000
4,000
2,000

三、截至2026年1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预计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额度类型

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公司提供担保

为资产负债率高于70%（含）的公司提供担保

预计担保额度

50,000
15,000

已使用担保额度

9,650
10,000

剩余预计担保额度

40,350
5,000

上述已使用的担保额度均在公司股东大会授权担保额度范围内。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日

证券代码：002099 证券简称：海翔药业 公告编号：2026-007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部分公司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回购”），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
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7.46元/股（含）。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
于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回
购期间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
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6年 1月 31日，公司累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 14,315,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844%，最高成交价为 6.41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5.66元/

股，成交总金额为88,881,298.38元人民币（不含交易费用）。公司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
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等均符合《上

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
具体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688277 证券简称：天智航 公告编号：2026-006
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先进制造基金”）持有北京

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智航”或“公司”）股份19,308,206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的 4.23%；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京津冀基金”）持有天智航股份 19,
310,707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4.23%。先进制造基金与京津冀基金持有的以上股份均为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股份，二者互为一致行动人。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年11月3日，公司收到先进制造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京津冀基金出具的《关于北京天智航

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公司于 2025年 11月 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截至2026年2月2日，本
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根据先进制造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京津冀基金出具的股份减持完成告知
函，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内，先进制造基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
份2,279,9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0%；先进制造基金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流通
股股份4,559,9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京津冀基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本公司无限
售流通股股份2,279,9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0%；京津冀基金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本公司无
限售流通股股份4,559,9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先进制造基金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与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5%以上
19,308,206股

4.23%
IPO前取得：19,308,206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京津冀基金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与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5%以上
19,310,707股

4.23%
IPO前取得：19,310,707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先进制造基金

京津冀基金

合计

持有数量
（股）

19,308,206
19,310,707
38,618,913

持有比例

4.23%
4.23%
8.47%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因先进制造基金与京津冀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
代表为同一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被认定为一致行动

人。
—

注：表格中数据若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先进制造基金
2025年11月4日

6,839,880股
2025年11月26日～2026年2月2日

集中竞价减持，2,279,960股
大宗交易减持，4,559,920股

14.40～25.40元/股
109,464,283.20元

已完成
1.50%

不超过：1.50%
12,468,326股

2.73%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京津冀基金
2025年11月4日

6,839,880股
2025年11月26日～2026年2月2日

集中竞价减持，2,279,960股
大宗交易减持，4,559,920股

14.40～25.43元/股
109,261,591.60元

已完成
1.50%

不超过：1.50%
12,470,827股

2.73%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